附件2
       川北医学院伦理委员会遴选原则及席位分配
一、川北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实行席位制，由主任委员席位、副主任委员席位和各部门、各单位席位组成，要求在该学科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工作认真负责，秉持公正，遵守保密协定。为保证伦理委员会的学术权威性、委员结构合理性以及代表性且兼顾性别比例的原则，经征求各部门、各单位意见，在充分考虑学校专业分布和有关伦理法规对委员任职条件的具体要求，决定伦理委员会共13个席位，具体分配如下：
（一）主任委员1人：分管科研校领导。
（二）副主任委员2人：其中1名为校科技处负责人。
（三）其他委员10人，请各院系根据遴选原则推选符合要求的专家。
二、川北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席位配表
	序号
	委员职务
	专业人员类别
	席位数（名）
	备注

	1
	主任委员
	医药专业人员
	1
	分管科研校领导

	2
	副主任委员
	医药专业人员
	2
	其中1人为校科技处负责人

	3
	委员
	医药专业人员
	4
	

	4
	委员
	非医药专业人员
	1
	

	5
	委员
	律师
	1
	

	6
	委员
	伦理学研究人员
	1
	

	7
	委员
	管理人员
	1
	

	8
	委员
	动物医学人员
	2
	



  



